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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关于印发安康城区东坝排涝泵站及内环路 

工程建设方案的通知 

 

汉滨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有关工作部门： 

《安康城区东坝排涝泵站及内环路工程建设方案》已经市政

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15 年 8 月 1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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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康城区东坝排涝泵站及内环路工程建设方案 

 

为加快推进安康城区东坝排涝泵站及内环路工程建设，确保

东坝棚户区改造顺利进行，特制定本方案。 

    一、目的意义 

东坝片区位于安康江南城区东部，西起东堤外环路，东至黄

洋河西岸，北沿汉江南岸，南至巴山东路，区域规划面积 2.28

平方公里，由于地势低洼，屡遭水患，自 1983 年“7.31”特大

洪灾至今共遭洪灾 19 次，给国家和群众造成巨大损失。省、市

政府高度重视东坝片区防洪保安和社会经济发展，东坝防洪堤基

本建成，对于减少洪水入侵频次和拉大城市骨架起到了促进作

用。但由于路网、排水防涝等设施不完善，内涝问题成为城区防

汛的重大隐患，严重威胁片区内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，实施东坝

排涝泵站及内环路建设工程迫在眉睫。该工程项目的实施，能有

效解决区域内内涝安全隐患，并对于改善市民出行条件、提升城

市承载能力、改善投资环境、促进片区经济发展，打造美丽富裕

新安康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。 

二、总体要求 

（（（（一一一一））））工程概况工程概况工程概况工程概况    

    东坝内环路建设工程东起巴山东路，西至东堤外环路，全长

约3400米，工程建设主要内容包括道路、排水管网、绿化、照明

景观、交通设施等；东坝排涝泵站工程新建泵站1座，抽排能力

为15立方米每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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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（（（二二二二））））工程投资工程投资工程投资工程投资    

东坝排涝泵站及内环路建设工程估算总投资 2.69 亿元。其

中：东坝内环路建设工程估算投资 1.77 亿元（道路工程 0.69

亿元，雨水工程 0.59 亿元，污水工程 0.21 亿元，其它投资 0.28

亿元；东坝排涝泵站建设工程估算总投资 0.92 亿元。具体投资

以市发改委批复为准。 

（（（（三三三三））））工程工期工程工期工程工期工程工期    

东坝排涝泵站及内环路建设工程计划于 2015 年 9 月开工，

2016 年 6月全面竣工并交付使用，总工期 9个月。 

 （（（（四四四四））））建设计划建设计划建设计划建设计划    

分四个阶段实施： 

第一阶段（2015 年 8 月 30 日前）完成工程前期准备工作。 

第二阶段（2015 年 9 月-2016 年 3 月）工程开工建设。道路、

排水管网及泵站主体完工。 

第三阶段（2016 年 4 月至 5 月）实施道路面层及其它附属

工程阶段，确保工程全面竣工。 

第四阶段（2016 年 6 月）工程验收、移交、结算、审计等

后续工作。 

（（（（五五五五））））工程管理工程管理工程管理工程管理    

工程建设严格按基本建设程序进行报批和招投标，严格按照

国家市政工程建设现行标准和规范要求进行工程设计，实行工程

监理和工程质量监督，落实五方责任追究制，确保质量合格。施

工中严格按照市政工程建设规范，加强施工现场管理，做到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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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明施工，并努力创建文明工地。 

三、投资及资金筹措 

    东坝排涝泵站及内环路建设工程估算总投资约 2.69 亿元，

按照“中省补助、财政配套、企业垫资”方式，多方筹措资金。

具体来源如下：  

（一）市发改委、住建局争取中省雨污水专项补助资金 6000

万元，市水利局争取省水利厅对东坝泵站建设项目专项补助资金

5000 万元。 

（二）市住建局通过公开招标，选择具备一定资金实力的施

工单位垫付部分资金，所垫付资金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贷款利率

计息。 

四、组织机构及责任分工 

为确保工程快捷、高效、有序、保质地实施，圆满完成建设

工程各项目标任务，在东坝片区棚户区改造工程指挥部统一领导

下，抽调市住建局、水利局工作人员组成东坝排涝泵站及内环路

建设工程项目组，市住建局副局长何向发任组长，市水利局总工

程师周增堂、东坝办副主任马晓荣任副组长，纪安庆、屈明平、

杨改利、李晓燕等为成员，具体负责工程勘测设计、立项报批、

招投标、工程建设管理、竣工验收等工作。相关责任单位具体分

工如下： 

（一）市发改委负责立项等前期审批工作；负责中省专项补

助资金争取工作。 

（二）市财政局（发展投资集团）：负责筹措工程建设资金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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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已落实资金进行整合，做好资金监管；落实市本级配套资金并

偿还施工企业垫付资金本息。 

（三）市审计局负责工程量清单和最高限价的审定工作，并

负责工程竣工决算审计。 

（四）市住建局负责道路工程的勘测设计、立项报建、招标

等前期工作，负责工程建设管理及竣工验收等工作，负责管线迁

移和相关设施建设管理工作。 

（五）市水利局负责落实排涝泵站资金，配合做好排涝泵站

建设工作。 

（六）市规划局负责办理规划审批手续，配合招标工作。 

（七）市国土局（统征中心）负责工程建设范围内土地征收

工作。 

（八）汉滨区政府负责工程建设范围内的房屋拆迁及外部环

境保障工作。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

 

抄送：市委办公室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纪委办公室。 

 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8 月 18 日印发  


